
財團法人慈暉文教基金會 

112年度新北市都市更新推動師培訓課程(回訓課程班) 

招生簡章 

壹、法令依據：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都市更新推動人員暨推動師培訓及執行實施要點」及   

   「新北市都市更新推動人員暨推動師培訓執行計畫」規定辦理。 

貳、目的： 

一、為協助老舊社區民眾推動都市更新，期望透過培訓對都市更新具有熱誠的民 

    眾或專業人士，成為都市更新推動人員或都市更新推動師，針對無建商整合 

    的社區、採自力重建或辦理整建維護的社區、有危老重建需求的社區，免費 

    提供都市更新法令知識說明、協助社區住戶意願整合及推動程序之輔導。 

二、強化民眾對都市更新的信賴基礎及深化社區之都更意願、主動提供宣導、 

    諮詢、輔導級整合等服務，建立由下而上的都市更新推動機制、加速本市 

    老舊社區或為危險建築更新。 

參、主管機關：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肆、執行單位：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 

伍、培訓單位：財團法人慈暉文教基金會。 

陸、招生對象：具新北市都市更新推動師證明者。 

柒、招生名額及課程時間： 

一、招生名額：60名。 

二、課程時間：112年 5月 18日(四)、5月 25日(四)、6月 15日(四)、6月 29 

    日(四)、7月 20日(四)、7月 27日(四) 、8月 17日(四) 、8月 24日 

    (四)；計 8日。 

三、測驗時間：112年 8月 24日(四)；16時 10分至 17時 40分。 

捌、培訓場所： 

一、上課地點：新北市永和區中山路一段 26號 B1 

二、連絡電話：02-86600766分機 12 

玖、成績考核： 

一、結訓測驗由各培訓單位辦理，測驗試題得由執行機關命題，測驗過程應嚴格 

    執行考場秩序，不得舞弊，舞弊者以零分計算。 

二、測驗成績以 80分為及格，培訓單位得安排不及格者補考，補考以一次為限， 

    補考不及格，得重新參加全程講習課程。 



拾、出席考核： 

一、參訓學員必須修滿 22小時回訓課程並通過回訓測驗(筆試)，始得領取參 

    訓證明。  

二、參訓學員每節課皆需全程參與，遲到或早退超過 15分鐘，該節視同曠課， 

    回訓期間若有因故請假，請假時數不得超過全部課程 1/5，違者不得參加 

    回訓測驗；如發現委由他人代理上課或簽到(退)情事者，該節以曠課計。 

拾壹、證明書之核發： 

一、推動師證明部分，證明有效期間屆滿一個月前，應取得回訓證明及得駐點 

    積分證明或完成一處輔導社區備查及取得駐點服務積分證明，並填具換證 

    申請書，向辦理培訓之專業機關(構)、團體申請換發。 

二、回訓證明部分，回訓合格學員清冊應註明學員之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出生年月日、通訊處、聯絡電話、推動人員或推動師證明字號、上課簽 

    到（退）紀錄等資料彙整建立電子檔，於當梯回訓結束後 20天內造冊，函 

    送主管機關備查，紙本資料由本單位自行保管至少 3年。 

拾貳、報名手續： 

一、填寫報名表（如附表二) 

二、繳交報名費：一律以匯款方式，匯款至以下帳戶。 

(一)匯入銀行：805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永和分行 

(二)戶    名：財團法人慈暉文教基金會。 

(三)帳    號：01900400151668 

三、填寫具結書：具結書（如附表三）、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使用同意書（如 

    附表四）。 

四、換證需具備下列： 

(一)於報名表中檢附最近三個月內二寸脫帽半身照片（光面紙）1式 3張，背面正   

    楷書寫姓名、身分號碼及繳交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二)檢附新北市都市更新推動師證明影本，(到期日需於 112年 9月 24日之後)。  

(三)上開文件須於開課當天繳交。 

(三)各項證件如有不符或偽造、假借、塗改等情事，或講習期間冒名頂替上課 

    者，應自負法律責任。且一經查明即取消其於本講習課程所有資格認定（包 

    括講習資格、領證資格等），並不予退費。 

(四)繳交報名資料恕不退件，相關檢附證明文件均應齊備，如有偽造或缺漏不實 

    ，不得換取推動師證書，且不再另行通知。 

六、課程退費辦法： 

    (一)開課日前提出退費申請者，應扣款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總額百分之十， 



        但不得超過新台幣1,000元，作為行政處理費。 

    (二)學生於實際開課日起，且未達全期或總課程時數之三分之一期間內提出 

        退費申請者，應退還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總額之二分之一。 

    (三)學生於達全期或總課程時數之三分之一以上期間提出退費申請者，所收 

        取之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得全數不予退還。  

    (四)學生課程時數、堂數或期間等之認定，以雙方約定為準；未約定者，依 

        實際開課情形認定。 

    (五)若因故退費，必須檢附提供以下，以便匯款至開立帳戶中(扣除匯費)。 

        開立二聯式發票者：開立之個人帳戶封面影本，並於銷貨折讓證明單由 

        本人簽章 

        開立三聯式發票者：開立之單位帳戶影本，並於銷貨折讓證明單蓋上公 

        司發票章。          

    (六)本辦法未盡事宜，依〈補習及進修教育法〉定之。 

拾參、錄取方式及通知：接獲學員報名資料與匯款紀錄後，將以電話或電郵方 

    式通知學員。 

 

 

 

 

 

 

 

 

 

 

 

 

 

 

 

 

 

 

 

 



附表一       新北市都市更新推動師培訓課程 11205回訓班 

 

課程名稱 授課時間 授課時數 講師名稱 經歷 

權利變換方式之都市更

新事業：以都市更新條

例為中心(一) 

5/18(四) 

PM 2:00~5:00 
3小時 陳立夫 

政治大學地政系教授 

日本神戶大學法學博士 

權利變換方式之都市更

新事業：以都市更新條

例為中心(二) 

5/25(四)  

PM 2:00~5:00 
3小時 陳立夫 

政治大學地政系教授 

日本神戶大學法學博士 

新北市政府都更三箭 
  6/15(四) 

PM 2:00~5:00 
3小時 邊泰明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系教授 

台北市政府都發局局長 

新北市都市更新單元劃

定注意事項及案例分享 

6/29(四) 

PM 2:00~5:00 
3小時 程靜如 

新北市都市更新處 

副總工程司 

 

推動師申請相關書件及

注意事項 

7/20(四) 

PM 2:00~5:00 
3小時 陳媗淋 

新北市都市更新處 

中華大學建築學碩士 

 

權利變換實例分析 
7/27(四) 

PM 2:00~5:00 
3小時 張能政 

台北大學碩士 

巨秉估價事務所所長、不

動產估價師 

重建單元之移轉稅攻略 
8/17(四)   

PM 2:00~4:00 
2小時 陳尚妤 

政治大學地政系碩士 

地政士、不動產經紀人 

 

都市更新的困境與突破 
8/24(四) 

PM 2:00~4:00 
2小時 林長勲 

台北商業大學博士、 

台東大學博士 

將捷集團總裁、建築師 

 

 

 

 

 



附表二 

報名表 

照片浮貼處 

(三張均請浮貼) 

姓名  出生年月日  

電子信箱  連絡電話  

通訊地址  

學歷  身分證字號  

現職  職稱  

報名類別 新北市都市更新推動師回訓課程 

新北市都市更新 

推動師證照號碼 
 

願意輔導行政區             區              區             區 

備註 

(請詳閱) 

一、本表上列欄位請以正楷詳實填寫。  

二、請浮貼半年內 2吋正面照片 1式 3張，及國民身分  

    證正反面影本。  

三、繳交報名費新臺幣 2,800元。  

四、報名自即日起至 112年 5月 11日止，請填妥「本 

    報名表」，並攜帶「新北市都市更新推動師證明書 

    影本」、「具結書」、「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使用同 

    意書」，於 5月 18日開課當天繳交。   

六、聯絡電話：(02)86600766 傳真：(02)86600767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請浮貼) 

(正面) (反面) 

 

 



附表三 

具 結 書 

本 人                 參加「財團法人慈暉文教基金會」辦理之

「新北市都市更新推動師」培訓課程，所附證件如有偽造、假造、塗

改，或受訓期間有冒名頂替上課等情事者，應自負法律責任。且一經

查明，取消本人於本培訓課程所有資格認定(包括培訓資格、領證資格

等)，並不要求任何退費。 

此據  

 

 

 

 

具結人：                              (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表四 

報名表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使用同意書 

本同意書係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條之規定，於蒐集您的個人資料時進行法 定

告知義務。  

一、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以下簡稱本局)基於辦理「新北市都市更新推動人 員

及推動師培訓課程」活動等特定目的之合理關聯範圍，蒐集、處理及利用您 的個

人資料，以利本局保有資料期間作為培訓課程各項準備與聯繫事宜、內部 各項統

計調查與分析及本局辦理之相關法定義務作業之用，上開資料除法律另 有規定者

外，個人資料之利用期間為本業務之存續期間。  

二、同意本局就報名表所列姓名、身分證字號、服務單位、職稱、電話、通訊 地

址及 E-mail，進行蒐集、處理及使用您的個人資料。  

三、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立同意書人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之規定， 就 

其個人資料向本局行使下列權利：  

(一)查詢或請求閱覽。  

(二)請求製給複製本。  

(三)請求補充或更正。  

(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五)請求刪除。  

 

本人已詳閱以上告知內容，並同意以上之告知內容，報名完成視同已詳閱並同 意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使用同意書」之告知內容。  

 

 

立同意書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表五 

換證提醒 

報名「財團法人慈暉文教基金會」辦理之「112年度新北市都市更

新推動師回訓課程」的學員，若欲委託本會協助辦理推動師換證，請繳

交以下文件與 300元換證行政作業費。 

□ 1.新北市都市更新推動師換證申請書(正本) 

□ 2. 2個月內2吋正面照片1式3張(背面請註明姓名) 

□ 3.原推動師證明(影本) 

□ 4.身分證正面(影本) 

□ 5.同意備查公文或回訓證明文件(影本) 

□ 6.駐點服務績分證明(正本)【請向申請駐點單位索取】 

  附註：1.亦可委託其他培訓單位協助辦理換證 

        2.切記換證有時效性，不要過期。 


